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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2/2021_2022__E6_B3_A8_

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22350.htm 1.对符合规定的行政

复议申请，自复议机关法制工作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；

受理行政复议申请，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。 2.对应当先向复

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，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或者受

理后超过复议期限不作答复的，纳税人及其他当事人可以自

收到不予受理决定书之日起或者行政复议期满之日起l5日内

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依照有关规定延长行政复

议期限的，以延长后的时间为行政复议期满时间。 3.纳税人

及其他当事人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

而不予受理且申请人没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，上级

税务机关应当责令其受理；必要时，上级税务机关也可以直

接受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